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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主又嚇又哄 謀逼護工銷案
深夜約談要求「跟公司口徑」疑要挾同事抓朋友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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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揭東主涉恐嚇：「別以為返內地就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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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你有工作過嗎」 「看看這個」
(入境處關於虛假陳述之警告)

◆◆鄔姓中介鄔姓中介 東主呂男東主呂男◆◆

◆◆提告護工表示提告護工表示，，涉事院舍護工在院涉事院舍護工在院
舍廚房人員休假期間經常被要求進入舍廚房人員休假期間經常被要求進入
廚房幫廚廚房幫廚。。圖為提告護工手機存圖圖為提告護工手機存圖。。

被施壓「花底不能入境」事主堅拒利誘
包括東主呂男及院舍管理層和中介，

曾幾次三番聲稱護工若不按院舍示意行
事，則有機會被落刑案案底。有人更以
若落案底則至少10年不得進入香港，以
及會影響孩子考內地公務員等說辭，圖
逼護工就範。有人更曾私下聯絡護工家
屬，要求家屬出面做護工思想工作，要
護工方面說出一個金額，會直接打入護
工賬戶或家屬賬戶。但最終均被護工A
與家屬拒絕。護工表示，希望能夠通過
此次提告，警示不法中介及院舍，還行
業以清澈。

護工A表示，9月初包括呂和錢姓院
舍管理層曾將其叫入辦公室做思想工
作，兩人一唱一和，說若A不按院舍教
唆去入境處調查組更改口供，則會惹上
刑事案件。呂更曾先後多次表示，A有
機會被拒絕入境香港，以後不能再到香
港打工，而這個期限至少是10年。

中介接觸護工親屬「開個價」
鄔姓中介人員及護工E也曾向A「透
露」過類似信息。10月30日晚，香港文
匯報記者向呂、鄔、文等進行電話核實

訪問程序後，鄔聯絡A在內地的親屬，
表示已經拉了一個微信群，其中呂、文
等人均在群中，想與A商談一下，並要
A說一個數字，可以將款項打入A的賬
戶。A的親屬表示聯繫不上A，心急的
鄔則稱，可以將款項打入A親屬賬戶，
但這一提議被拒絕。護工表示，香港是
法制社會，相信會充分保護弱勢群體的
權益。作為基層的民眾，自己有責任
維護風清氣正的行業風氣。「我只是想
要回我合法的收入。至於其他，相信
香港法律會給出公正。」

10月10日，三

名護工A、B與C

在香港立法會議

員陸頌雄之助理

的幫助下一同前往勞工處報案。未料接獲勞工處約談信

的院舍東主呂男大為光火，不僅對當班的護工B進行言

語恐嚇，還遣人在宿舍外張貼辭退報案護工的告示。見

護工不為所動，呂男改變策略，在12日深夜約同鄔姓中

介人員造訪護工宿舍，游說甚至教唆護工修改早前向勞

工處及入境處落下的口供，以及中止新的報案。在隨後

數日內，迫使一名被拿捏了軟肋的護工拒絕出席勞工處

安排的勞資面談，及撤銷勞工處的報案。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12日晚7時30分許，鄔率先出現在護工們位於炮台山民眾
大廈的宿舍。鄔以聊家常的方式開場，先說自己14歲

左右開始工作，經歷與護工相同都是從勞工開始，但最後通過努
力獲得香港身份。鄔以個人事例勸說護工不要「充滿怨氣」，否
則渾身「負能量」會使人無法交上好運云云，並反覆說「放過別
人就是放過自己」。
大約一個小時後，呂男亦出現，他先就早前派人張貼告示的事
向護工道歉，又訴說自己的困難，要求護工說明個人的訴求，並
提出幫護工找免費律師應對可能需上庭的司法建議。其間還以關
懷口吻批評護工「傻」，質問為何不按之前院舍交代過的方式回
應勞工處巡查和應對入境處的口供；又多次教唆，要求尚未簽署
離職的護工A與B主動聯繫入境處調查組，以公司口徑更改口
供。
呂還要求護工在修改完口供後，需向錄口供的調查人員索要相
關證詞副本交與院舍，以便「請律師分析案情」，並稱在香港所
有簽過名的文件，當事人都有權索要複印件。但當護工反問，為
何與院舍簽署的本來就一式兩份的勞動合同，就要被收去時，呂
一時語塞，只好硬着頭皮說：「你若要我可以給你。」

有人聲稱「9000元月薪是遊戲規則」
多名參與約談的護工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證實，呂在回應剋

扣薪水一事稱，9,000元薪金「這是這邊的遊戲規則」，又稱現在
內地經濟環境不好，香港即便9,000月薪，也能一年賺10萬元。
呂還特意向A解釋之前「被黑工」的「誤會」，稱自己之前也不
知情。並舉例稱其他院舍方面過往也經歷過類似的事，但並未出
事。因此經過A「被黑工」的「誤會」後，他「終於」知道，
「原來沒有拿到新簽註，是不可以工作的。」
多名護工事後表示，當夜的約談並未有結果。呂與鄔在大約深

夜11時20分許離去。但這並不意味呂此行沒有收穫，護工B就在
過程中，無意間提到不希望事件波及到自己的朋友E。未料次日
開始，同為護工的E便不斷游說B，不要與院舍為敵。B也曾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懷疑E受到院舍的脅迫，擔心事件會影響自己日
後對生活的規劃。

漏風怕累朋友 朋友即淪打手
10月29日，E突然給A發來載有A資料的入境處「ID1001A」
申請表，文件內曾經的就業紀錄項顯示，A曾在柳州市婦幼醫院
有從事照顧長者起居飲食的經歷。E在圖片中特別圈出相關內容
及表格首頁虛假陳述的「警告」內容，並在圖片中標註：「這個
地方你有工作過嗎？」「看看這個！」
A說，內地婦幼醫院基本上不會有長者居住。自己也確實有過
較短工作經歷，但僅是在照顧嬰幼兒。A並提供去年7月由親屬
代為提供給內地中介的申請資料，相對簡要的資料並未明確工作
內容。「我已經不記得（入境處）這個文件是怎麼簽的了。」
A說：「我不懂電腦，表格我都不知道怎麼下載，怎麼用電腦
填？」A認為這是有人意圖向其傳遞信息，以申請表格涉虛假陳
述做要挾要其撤訴。
而在此前的10月18日凌晨，在E和呂輪番的游說下，B最終決
定放棄19日由勞工處組織的勞資雙方的面談，並表示放棄提告。
在最後一條發出的語音中B說：「對不起，他們手上有我朋友的
把柄，我不能去告了，不行我就回內地。」

◆ 游說改口供、剋扣薪金、參與者該當何罪？
大律師陸偉雄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入境處和

勞工處接獲投訴後進行調查，即事件已進入調查程序，若僱
主在此期間教唆護工作出虛假陳述，隱瞞有關工作內容，明
顯是有意圖影響調查方向和結果，正正是有妨礙司法公正目
的，已屬於違法行為。
他表示，無論是僱主抑或有份規勸護工的中介人士，若調

查屬實可被控以串謀妨礙司法罪名。相關護工倘依循僱主和
中介要求作出回應，會同被控以有關罪行。根據香港《刑事程
序條例》，觸犯有關可公訴的普通法罪行，最高可判處7年監
禁，但2008年修訂則賦予法院酌情權，可視乎罪行嚴重程度
判決任何監禁年期和罰款金額。

◆ 欺騙護工違法，始作俑者會如何？
至於護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違法行為，陸偉雄表

示，若護工被院舍欺騙而違反入境條例，最終要視乎法官是否
信納其並不知情，「一般裁決時會視乎被告有否犯罪意圖及行
為，如果信納護工並不知情，即等同沒有犯罪意圖，或會裁定
無罪。至於會否即時遣返或如果處理該名護工的逗留情況，則
要視乎入境處。」他表示，在上述情況下院舍負責人或已干犯
欺詐罪，而其欺詐行為更令他人觸犯法例（違反入境條例），罪
行程度更重。根據香港法例，欺詐罪最高可被判監14年。

◆ 虛假合同剝削護工當如何處罰？
特區政府推出的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輸入護

理員的薪酬不得低於政府統計處最新編制的護理員每
月工資中位數，即14,500元，案中護理員表示其工資
卡每月到賬14,150元，但需要退回部分金額至9,000
元，不符合特區政府規定。陸偉雄表示，若證實有此
行為，已屬於詐騙政府，中介倘與護老院僱主一起
剝削護工，則觸犯串謀詐騙罪行。根據《刑事罪行條
例》，最高可判處監禁14年。

◆ 簽訂紙質合同更有效維護自身權益
至於護工方面是否需要與中介方面簽訂紙質居

間合同。陸偉雄表示，雖然口頭協議也屬合同的
一種，「有時聘請基層人員如清潔工等，口頭講
明職務範圍同薪酬已經算是一種合同，無須白紙
黑字的詳細紙本合同。」惟他同時指出，雖然口
頭協議也具法律效力，但一定沒有書面合同般
保障，「如果口頭說了不認數，最終僱員得不
到應有保障，也是要上法庭。」他續說，沒有
書面合同或出現許多問題，甚至僱主不承認僱
傭關係而逃避購買勞保、欠供強積金等，因此
奉勸所有僱員為保障自己，應簽訂書面合同。

◆有人利用信息差和暗示護工涉「虛假陳述」，圖迫使護工銷案。

◆◆涉事東主和中介涉事東主和中介。。

護工 A 與 C 昨日出席工聯會記者
會，公開揭發相關院舍的惡行。其中
C更當眾播放疑為院舍東主呂男早前
得知C向勞工處提告後發飆的對話錄
音。錄音中，呂男將桌子摔得啪啪作
響，更對C粗口辱罵，及涉嫌進行恐
嚇。

「你告我仲請你？」「知你家庭地址」
C早前任職瑞X護老中心，今年初曾
向香港文匯報投訴過院舍夥同中介濫收
勞務費及超時工作，惟有人以賣慘博同
情游說C撤銷向勞工處報案。C原盤算
做完剩餘一年半便回鄉，未料剛滿一

年，院舍便不再提續簽事宜。C女向勞
工處提告如前，9月11日，還未下夜班
的C女被一早趕到公司的呂叫入辦公
室，問C是否還想繼續在院舍工作，並
以此為要挾，要C向勞工處撤案。「你
到勞工處告我，我為什麼要請你呢？」
C昨日在記者會上當眾播放了一段錄
自當時的錄音。錄音中，C堅稱自己曾
被一名與呂有關的汪姓男子以中介費名
義剋扣薪水至今未有返還。呂辯稱未收
過這筆錢，並在談話期間突然爆粗，斥
責C是否有證據證明他收了這筆錢，指
責C在搞事，又恐嚇稱知道C在內地的
家庭地址、別以為返內地便無事。隨即
又要求C當場寫書面證明，證明自己並
未交錢給呂，以及主動辭職。
C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當時自己嚇得
發抖，找上廁所的機會向朋友求救。朋
友趕到院舍與呂進行交涉，呂卻稱被C
在勞工處誣告，C因而羞憤辭職。呂否
認曾向C爆粗及恐嚇，對C朋友稱談話
很溫柔。但該說法遭C當場否認，C稱自
己是因為害怕而被迫簽署辭職信。而對
於與汪的關係，呂推稱僅有合作關係但
未見過面，且目前也不知道汪的現狀。

◆護工A與C昨日出席工聯會記者會，公開揭發相關院舍的惡行，並在會上提供錄
音證據。


